昆明市生态环境局石林分局关于对

《昆明绿保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废旧轮胎再回收生产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拟审批情况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及信息公开要求，经审议，我局拟对以下项目作出审批意见，现将有关情况予以公示。

联系电话：0871-67798412,0871-68226553（省投资项目审批服务中心受理窗口）

传真：0871-67798412

通讯地址：石林县天奇路1号

邮编：652200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
地点
	建设单位
	环评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昆明绿保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废旧轮胎再回收生产项目
	云南省昆明市石林生态工业集中区西街口片区
	昆明绿保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丽江智德环境咨询有限公司
	项目占地面积7500m2，总建筑面积4870m2，其中：新建建筑面积4250m2，包括1#裂解车间1500m2、2#裂解车间2000m2、成品库700m2，其他配套用房50m2；原有建筑面积620m2，包括办公室260m2、生活用房330m2、地磅房15m2、门卫室15m2，生产区配套建设给排水、配电、道路、绿化等公用工程；配置12台废旧轮胎裂解炉，分为2组同时运行，每组6台，年处理废旧轮胎4万吨。
	一、施工期

1、全程围挡施工，施工场地每天洒水降尘，遮盖堆料，出入口设车辆清洗池，避免在风速较大条件下挖填方。
2、施工场地建设临时截排水沟，末端设临时沉砂池，废水经沉淀处理后全部回用于施工场地洒水降尘和工程养护，不外排。合理安排施工进度，暴雨期间不施工。
3、合理安排施工时间，严禁在12：00～14：00、22：00～次日6：00期间施工。因工艺或特殊需要必须连续施工的，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前持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证明到所在地的县（市）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登记。采用低噪设备，四至围挡施工，运输车辆进出施工场地时应限制车速，禁止随意鸣笛。
4、废弃土石方委托具有承运资格的运输单位及时清运至当地合法处置场；建筑垃圾分类收集、合理堆存，可回收部份综合利用，不可回收部份及时清运至当地管理部门指定的合法处置场；生活垃圾由建设单位自行清运至当地环卫部门指定地点，交由园区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置。
二、运营期

1、项目拟采取两段式脱硫方式控制硫排放，对燃料气（裂解气）进行一段脱硫，再对燃烧烟气进行二段脱硫。拟设2套脱硫塔（一段脱硫）对产生的裂解气进行全处理，设12套“陶瓷多管除尘器+脱硫塔（二段脱硫）+UV光解器”对燃烧烟气进行处理，达标后经15m高排气筒（2根）排放。
2、剩余裂解气及非正常工况裂解气引入应急燃烧室焚烧处置，燃烧烟气就近引入裂解炉（1#炉）燃烧烟气处理系统处理。
3、厂区雨污分流，初期雨水经收集沉淀后回用于厂区绿化；冷却系统净下水、脱硫定期排水回用于车间喷雾降尘；生活污水经深度处理达标后，回用车间内喷雾降尘；含油废水雾化焚烧；运营期全厂废水零排放。
4、地下水环境防护采取源头控制的方式杜绝跑、冒、漏、滴，厂区进行分区防渗，并设监测井进行后续跟踪监测。
5、噪声采取基座减振、厂房隔声、高噪设备设独立机房等措施进行隔声降噪，确保厂界噪声达标排放。
6、运营期生活垃圾集中收集、日产日清；一般工业固废设一般工业固废库贮存、适时外售至下游企业作为原料；危险废物设危废暂存间贮存，委托资质单位定期清运处置。
7、环境风险方面进行源头防范，同时设事故应急池对事故废水进行控制，防止外泄。


